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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欧文计划将立即得到接受。从那时以后，联

合国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活动的主要重点，是在当

地执行该计划，并继续努力执行与联合国克罗地亚

保护区有关的万斯计划。但是如安理会成员所知，

万斯-欧文计划并没有得到接受，因此施托尔滕贝格

先生仍然在忙于推进谈判。这使得他没有足够的时

间充分发挥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保部队特派团团长

的职责。因此，在同施托尔滕贝格先生磋商并同与

前南斯拉夫直接有关的各国政府首脑和其他各方联

系后，秘书长得出的结论是，继1993年11月29日欧

洲联盟外交部长、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和各当事方

在日内瓦会议举行会议之后，在日内瓦重新展开谈

判，必须将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和特别代表的职能

区分开来。因此，秘书长打算让施托尔滕贝格先生

继续担任联合主席，而直到最近一直充当秘书长的

柬埔寨事务特别代表的明石康先生担任前南斯拉夫

问题特别代表兼联保部队特派团团长。秘书长还指

出，他已将此事通知与前南斯拉夫直接有关的各国

政府首脑和其他各方。1993年12月2日，安全理事会

主席致函秘书长，570 通知如下：

谨通知你，已将你1993年12月1日关于联合国前南斯拉夫

维持和建立和平工作人员配置的来信(S/26838)提请安理会

成员注意。它们注意到你信中所载资料，并同意其中所提建

议。

E .  设立一个起诉应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初步程序

1993年2月22日(第3175次会议)决定： 

第808(1993)号决议

在1993年2月22日举行的第3175次会议上，安

全理事会将题为“设立起诉应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所

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

庭”的项目列入议程。安理会还将以下文件列入议

程：1993年2月10日法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其中

转递为了研究设立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在前南斯拉夫

境内犯下的罪行而成立的一个法国法官委员会的报

告；571 1993年2月16日意大利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其

中转递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法

570 S/26839。
571 S/25266。

庭规约草案；572 以及1993年2月18日瑞典代表给秘书

长的信，其中转递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成

员国就人的方面莫斯科机制报告员向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以及克罗地亚提出的成立前南斯拉夫问题

国际战争罪法庭的提议作出的决定。573 

议程通过之后，安理会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以及克罗地亚代表的要求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是

没有表决权。随后，主席(摩洛哥)提请安理会成员

注意几份文件574 以及在安理会以往磋商过程中拟定

的决议草案文本。575 

巴西代表在表决前发言中指出，专家委员会和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收集的信息提供了确凿证

据，证明存在大规模、有系统的严重违反人道主义

法的行为。这种行为依然没有受到惩处，这是国际

社会不能允许的。这些行为严重地违反了人类最基

本规范，不仅是刑事犯罪行为以及危害妇女和儿童

以及其他毫无抵抗能力的受害者的罪行，而且是危

害人类罪，必须受到应有的惩处。巴西赞成采取强

硬行动，确保充分了解每件前南斯拉夫境内战争罪

和危害人类罪案的真相，在这方面，巴西支持设立

一个国际刑事法庭，将那些被确认对这类“令人发

指的行为”负责的个人绳之以法。

该发言人还进一步指出，该国际法庭必须依靠

坚实的法律基础，确保其行动的有效性。关于设立

临时刑事法庭的最佳方法的问题，他指出安全理事

会的权力不是自封的，而是本组织所有成员授予

的。《宪章》第二十四(1)条规定，安全理事会代表

联合国会员国履行职责。安理会各项权力的确立、

重新确立或重新解释不能以安理会本身决定为依

据，而必须以《宪章》具体规定为依据。由于安理

会行使的是一项被委任的责任，在解释其权限范围

572 S/25300。
573 S/25307。
574 秘书长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活动的报告

(S/25221)；1993年2月9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25274)，该信转递了第780(1992)号决议所设专家委员会

的临时报告，以向秘书长提供其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严重违

反日内瓦四公约以及其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的证据

的结论；1993年2月2日丹麦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5240)，
该信转递了关于前南斯拉夫穆斯林妇女待遇问题调查团的报

告。
575 S/2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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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援引《宪章》第七章时，必须格外谨慎。安

全理事会应发挥强有力的、积极的作用，促进实施

有助于前南问题国际会议为和平而作的努力的各项

要素，但是其作用不应超出根据《宪章》明确授予

安全理事会的权力的范围。巴西认为在一个迅速变

化的世界采取行动促进国际关系方面的法治日益重

要，以确保《宪章》的规定及其他国际法规范得到

严格遵守。576 

中国代表指出，他的代表团支持决议草案的主

要内容，因此将投赞成票。但是，投赞成票并不妨

碍中国在今后安全理事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行动上的

立场。577 

随后，该决议草案被付诸表决并获得通过，成

为第808(1993)号决议。该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1991年9月25日第713(1991)号决议及其后一切有

关决议，

回顾其1992年7月13日第764(1992)号决议第10段，其中

重申所有当事方必须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1949年8月
12日各项《日内瓦公约》规定的义务，犯下或命令他人犯下

严重违反公约行为者必须个人对此种违法行为负责，

又回顾其1992年8月13日第771(1992)号决议，其中特别

要求前南斯拉夫境内各当事方和其他有关方面以及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境内所有军队立即停止并且不再作出任何违反国

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还回顾其1992年10月6日第780(1992)号决议，其中请秘

书长作为紧急事项设立一个公正的专家委员会，审查和分析

根据第771(1992)号和第780(1992)号决议提出的资料以及专

家委员会可能取得的其他资料，以期向秘书长提出前南斯拉

夫境内发生的严重违反各项《日内瓦公约》和其他违反国际

人道主义法行为的证据及其结论，

审议了第780(1992)号决议所设专家委员会的临时报告，

其中专家委员会认为，如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国际法庭来审理

前南斯拉夫境内事件，这与委员会的工作方向是一致的，

再度表示极为震惊的是，根据不断的报道，前南斯拉夫

境内普遍发生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包括大规模屠杀

和继续实行“种族清洗”，

断定这一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决心制止这种罪行，并采取有效措施将应对这种罪行负

责的人绳之以法，

深信在前南斯拉夫的特殊情况下，设立一个国际法庭将

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并有助于恢复与维持和平，

576 S/PV .3175，第4-7页。
577 同上，第7页。

在这方面注意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联

合主席建议设立这一法庭，

极感关切地注意到调查前南斯拉夫境内穆斯林妇女所受

待遇的欧洲共同体调查团的报告，

注意到法国提出的法学家委员会的报告、意大利提出的

法学家委员会的报告和瑞典常驻代表代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

议当值主席提出的报告，

1 . 决定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来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

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

2 . 请秘书长考虑到会员国在这方面提出的建议，尽

早——如有可能在本决议通过后六十天内——提出一份关于此

事的所有方面的报告，包括提出具体提议并酌情提出有效、

迅速执行上文第1段决定的备选办法，供安理会审议；

3 .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法国代表在表决后发言中指出，南斯拉夫危机

所有各方犯下的暴行造成了一种不容忍的环境，助

长了冲突，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必须起

诉犯罪者，为受害者、为国际社会伸张正义。起诉

还将向那些继续实施这类罪行的人发出明确的信

息，这就是他们将会因为自己行为而被追究责任。

对联合国，特别是对安全理事会来说，起诉犯罪者

也是履行维持和恢复和平的职责。有鉴于此，法国

外交部长请一个由法官组成的小组起草关于设立一

个国际刑事法庭的报告，该刑事法庭将起诉对南斯

拉夫解体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严重违反国

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报告的结论是，可由安

全理事会在根据《宪章》第七章赋予的维持或恢复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力框架范围内就设立前南斯拉

夫问题国际法庭作出决定。法国赞同上述结论，并

发起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一份决议草案供实施。该发

言者还进一步指出，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具有重大意

义。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设立国际刑事司法

管辖权，这个国际法庭将有权审判那些在前南斯拉

夫境内犯下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人。安

全理事会应根据确立安理会在维持及恢复国际和平

与安全方面权限578 的《宪章》第七章的规定作出进

一步决定，以尽快成立该法庭。

美国代表指出，她的代表团坚决支持刚才通过

的历史性决议，该决议是朝着设立一个特别法庭起

诉被指控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犯有战争罪及其他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美

578 同上，第8-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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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代表团期盼与秘书长共同努力，尽快就该法庭的

规约和议事规则为安理会提供各种选择方案。收到

秘书长的报告后，美国将立即行动，与安理会其他

成员一道根据《宪章》第七章设立一个法庭。579 

联合王国代表说，至关重要的是，建立国际法

律机制，将那些被指控犯有战争罪的人，无论属于

冲突的哪一方，都绳之以法。他的代表团欢迎就可

能建立的机制开展的宝贵的工作，这些将有助于秘

书长进行关于如何以最有效、最可行的方式设立一

个法庭或法院的研究。秘书长的任务不会轻松。专

家委员会的临时报告指出，查明这些罪行的实施者

很困难。无论设立何种法院或法庭，为其提供必要

的证据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必须为委员会继续开

展工作提供充足的资源。他指出，“法庭”是临时

性法律框架，只审理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犯下的战争

罪。580 

俄罗斯联邦代表指出，刚才通过的决议表明国

际社会为了加速和平进程而对冲突各方都施加影响

的意愿。随后，安理会将决定国际法庭的法律依

据、规约、构成及权力以及其设立及运作方法，但

是该决议已经达到使那些随时准备牺牲成千上万无

辜百姓的生命和尊严的人“清醒”的目的。俄罗斯

代表团认为第808(1993)号决议还将起到对那些在世

界其他地方犯下大规模罪行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者

发出警告的作用。581 

匈牙利代表认为，安全理事会去年10月份做出

关于成立一个负责研究和分析前南斯拉夫境内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方面资料的专家委员会的

决定具有重要意义。各种不同来源的信息和报告都

证实这些严重的、大规模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

为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不应对

安全理事会处理此事的权限表示任何疑义。582 

西班牙代表指出，他的代表团理解有些代表团

可能对安理会是否有权采取设立一个法庭这样的步

骤存有一定疑义，因为这是一种新做法。但是，西

班牙没有这种疑义，因为这是一项有限制的、明确

579 同上，第11-14页。
580 同上，第14-15页。
581 同上，第16页。
582 同上，第18-21页。

的行动，目标很清楚，就是恢复和平，与安理会的

权限完全相符。事实上，安理会无意设立一个新的

永久性司法或立法框架。安理会不想充当常设法官

或立法者。安理会只是试图建立一个临时机制，该

机制将通过适用现行法律追究在一场仍在持续的冲

突中犯下的行为的实施者的责任，人们已经看到这

些行为在如何危及并破坏和平。该机制将通过将犯

罪者绳之以法进行惩处来促进恢复和平并确保维持

和平，防止今后再次发生类似行为。发言者指出，

西班牙本来希望成立一个具有普遍管辖权的刑事法

庭，但是认识到成立这样一个法庭需要更多的时

间。不过，西班牙代表团相信刚刚通过的决议是朝

着今后设立一个国际性的、普遍的、常设刑事司法

机构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并将继续支持和促进本

组织其他论坛正在为此目的进行的努力。583 

1993年5月25日(第3217次会议)决定： 

第827(1993)号决议

1993年5月3日，秘书长按照第808(1993)号决

议的要求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报告，584 并随附规约

草案，报告涉及设立一个国际法庭，起诉应对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

法行为负责者。秘书长认为该国际法庭应由安全理

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一项决定来成立。在

按规定确认存在对和平的威胁、破坏和平或侵略行

为之后，这样的一项决定将构成旨在维持或恢复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一项措施。这样一项决定的好处还

包括费时少且立即生效，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有法律

义务采取无论何种行动来执行一项作为《宪章》第

七章的强制措施做出的决定。秘书长还认为，采取

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的一项决定的方式设立法

庭，无论是从该决定的目标和宗旨还是从安全理事

会以往惯例的角度来说，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在

这方面，他回顾为了恢复或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理会多次根据第七章通过决定，设立了各种不同

目的的附属机构。

583 同上，第21-26页。
584 S/25704和Add .1及Cor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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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指出，安全理事会将设立一个属于《宪

章》第二十九条规定范围的但是具有司法性质的附

属机构。该机构将独立履行职责，不受政治考虑的

影响；该机构履行司法职责不受安全理事会领导或

控制。但是，作为根据《宪章》第七条采取的强制

措施，该法庭的寿命长短将与恢复和维持前南斯拉

夫境内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挂钩。尽管安全理事

会责成该法庭起诉那些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但是安理会并不是在建立或声称“制

定”人道主义法。相反，是由国际法庭负责适用现

行国际人道主义法。因此，秘书长建议安全理事会

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设立国际法庭。

在1993年5月25日第3217次会议上，安理会将秘

书长的报告列入议程。议程通过之后，安理会应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克罗地亚代表的要求请他

们参加讨论，但是没有表决权。主席(俄罗斯联邦)

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法国、新西兰、俄罗斯联

邦、西班牙、联合王国和美国提交的决议草案585 以

及其他几份文件。586 

随后，该决议草案被付诸表决并获得一致通

过，成为第827(1993)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1991年9月25日第713(1991)号决议及其后各项有

关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1993年5月3日和17日按照1993年2月22日第

808(1993)号决议第2段提出的报告，

再度表示极为震惊的是，根据不断的报道，在前南斯拉

夫，特别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普遍发生公然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包括据报发生大规模屠杀、大

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拘留和强奸妇女和继续实行“种族清

洗”，其中包括掠夺和占有领土在内，

断定这一局势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585 S/25826。
586 1993年3月12日墨西哥代表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S/25417)；1993年3月31日和1993年4月13日加拿大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S/25504和S/25594)；1993年4月5日俄罗斯

联邦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5537)；1993年4月6日巴西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S/25540)；1993年4月5日美国代表给秘书长

的信(S/25575)；1993年4月20日斯洛文尼亚邦代表给秘书

长的信(S/25652)；1993年4月30日荷兰代表给秘书长的普

通照会(S/25716)；1993年5月11日加拿大代表给秘书长的

信(S/25765)；1993年5月19日南斯拉夫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5801)；以及1993年5月24日法国、俄罗斯联邦、西班

牙、联合王国及美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5829)。

决心制止这种罪行，并采取有效措施将应对这种罪行负

责的人绳之以法，

深信在前南斯拉夫的特殊情况下，安理会采取临时措

施，设立一个国际法庭和起诉应对严重破坏国际人道主义法

负责的人，将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并有助于恢复与维持和

平，

相信设立一个国际法庭和起诉应对上述破坏国际人道主

义法行为负责的人将有助于确保停止此种破坏行为和作出有

效补偿，

在这方面注意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联

合主席建议设立这个法庭，

在这方面重申其1993年2月22日第808(1993)号决议的决

定，即应当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来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

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

认为在任命国际法庭检察官以前，第780(1992)号决议所

设专家委员会应按照其临时报告的建议，继续紧急收集关于

严重违反各项《日内瓦公约》及其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

为的证据资料，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 核可秘书长的报告；

2 . 兹决定设立一个国际法庭，其唯一目的是起诉应对

从1991年1月1日至安全理事会于和平恢复后决定的日期前南

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

并为此目的通过秘书长报告所附的国际法庭规约；

3 . 请秘书长，在国际法庭法官选出后，将各国提出的

关于国际法庭规约第15条所要求的程序和证据规则的任何建

议提交法官；

4 . 决定所有国家应依照本决议和国际法庭规约同国际

法庭及其机关充分合作，因此所有国家应根据国内法，采取

任何必要的措施来执行本决议和规约的规定，包括各国遵从

初审法庭依照规约第29条提出的协助要求或发布的命令；

5 . 敦促各国和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向国际法庭捐

助经费、设备和服务，包括提供专家人员；

6 . 决定国际法庭所在地应等候联合国与荷兰达成安理

会可以接受的适当安排之后再确定，而法庭如认为为求有效

行使职务有此必要，可在其他地点开庭；

7 . 又决定国际法庭执行其工作时，并不妨碍受害人通

过适当手段就破坏国际人道主义法所受损失争取赔偿的权

利；

8 . 请秘书长紧急执行本决议，尤其要作出实际安排使

国际法庭能尽早有效发挥职能，并定期向安理会提出报告；

9 .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委内瑞拉代表在表决后的发言中回顾说，他的

代表团对第808(1993)号决议投了赞成票，因为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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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有责任重申对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这类

罪行必须给予政治谴责和刑事惩处。委内瑞拉代表

团认识到该法庭的目的是处理安理会根据《宪章》

第七章正在处理的一个特定的、有限的危机。该代

表团还认识到，法庭作为安理会的一个附属机构不

具备—— 安理会也不应该认为其具备——制定国际法

规范或者制定关于这些权利的立法的能力。法庭只

是适用现行国际人道主义法。该代表团还确认，安

理会通过规约草案是一项特殊行动。委内瑞拉认为

以这种方式设立的特别法庭的行为应与《宪章》的

宗旨和原则相符。587 

法国代表指出，安理会通过第827(1993)号决议

设立了一个国际法庭，以起诉、审理和惩处曾经或

继续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犯下罪行的人，无论属于哪

个族群。他还指出，第827(1993)号决议是根据《宪

章》第七章通过的。由于前南斯拉夫局势造成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完全有理由诉诸上述规定。

该决议作为一项属于《宪章》第二十五条意义范围

的决定，适用于所有国家，就是说要求所有国家与

该法庭充分合作，即使这意味着有些国家需对本国

国内法的某些规定进行修订。该发言者还就该法庭

的法规发表了评论。588 

美国代表指出，前南斯拉夫境内的罪行常常是

政府官员、军事指挥官以及训练有素的炮兵和步兵

有系统的、精心策划的犯罪行为。这些罪行背后的

人对他们应能控制的人犯下的罪行负有个人责任；

他们的权力常常是自封的，但是这一事实并不能减

轻他们的罪责。对那些“嘲笑法庭因为嫌犯可能避

免被捕而毫无权力的人”，她指出无论能否将嫌犯

捉拿归案，法庭都会提出起诉。嫌犯可能会躲藏在

塞尔维亚境内或者波斯尼亚或克罗地亚的某个地

方，但是这意味着他们将被终生监禁在自己的土地

上。她还强调，根据刚刚通过的决议，包括前南斯

拉夫的各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都有义务交出被法庭起

诉者。她就第827(1993)号决议发表如下评论。第

一，专家委员会将继续努力建立数据库，在等待任

命法庭检察官的期间准备证据，以及雇佣工作人员

开始为进行审判开展有权威性的调查和准备工作。

她的代表团期待到了适当的时候专家委员会将会停

587 S/PV .3217，第6-10页。
588 同上，第10-12页。

止存在，其工作将被“融入”检察官办公室。第

二，鼓励各国提交关于证据和议事规则的提议，供

法庭法官审议。第三，各国应根据各自国内法采取

措施，以便本国能够实施该规约的规定。该发言者

还就《法庭规约》发表了评论。589 

联合王国代表指出，前南斯拉夫各方对所犯下

的罪行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必须强调安理会

那天的行动不是仅仅针对某一方。安全理事会一再

要求立即停止这类暴行，但是无人理睬这些要求。

必须使那些实施这类行为的人明白，将会追究他们

的个人责任，将对这些暴行进行调查，将追究犯罪

者的责任。设立法庭是为了处理特殊情况而必须采

取的特殊步骤。与此同时，联合王国政府继续支持

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以最终设立一个具有普遍管

辖权的国际刑事法庭。该发言者和前两个发言者一

样，就法庭规约发表了评论。590 

新西兰代表指出，设立法庭和起诉违反国际人

道主义法罪行嫌犯与恢复前南斯拉夫和平与安全的

这项范围更广的努力密切相关。他强调法庭是一个

法院，任务是独立地、不偏不倚地适用在前南斯拉

夫可适用的习惯国际法和传统法的规则。必须允许

法庭独立地工作，直至完成其根据其规约承担的任

务，或直至安理会决定结束法庭的工作。591 

日本代表认为，或许本来可就该规约的各方面

进行更多、更广泛的法律研究。与此同时，日本和

国际社会一样，决心终止前南斯拉夫境内仍在持续

的暴行，要求为此用尽所有可能的措施，包括迅速

成立法庭。这就是日本为什么支持通过这项决议，

为什么打算本着刑事事项方面的国际既定原则的精

神并在本国宪法范围内尽最大能力为该决议的实施

提供合作。发言者称，该法庭的规约反映了安全理

事会的想法。第一，法庭活动的开始绝不意味着解

除了有关各方执行国际法的义务。第二，这类法律

救济措施绝不意味着解除了安全理事会全面处理南

斯拉夫危机的责任。第三，有关各国的合作及援助

对保证该法庭的顺利运作至关重要。所有国家都应

尽一切努力诚信合作。最后，发言者指出，安全理

事会有义务采取那天所采取的特别措施。但是，毋

589 同上，第12-17页。
590 同上，第17-19页。
591 同上，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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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置疑的是，这些措施不在安理会管辖权范围内，

威胁的复杂性以及危机的严重性使安理会不得不采

取上述行动。反过来，或可认为，如果国际社会没

有一项全面战略，就无法妥善处理前南斯拉夫的复

杂局势。592 

摩洛哥代表指出，他的代表团一向认为国际法庭

只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一项计划中的一个部

分，目的是结束塞族的侵略行为、要求归还通过武力

及“种族清洗”夺取的领土，以及充分恢复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统一和主权。法庭应力求

将最广义上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作为破

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罪行来惩处。他认为法庭的正当

性和合法性不应受到质疑，法庭在对那些犯罪者和同

谋做出具有遏制力的判决的同时，不应忽略对受害者

及家属提供适当的赔偿，不应忽略国家对违反国际法

的行为应负的责任。他还强调各国都有义务与法庭合

作并提供支助。593 

佛得角代表认为，成立该法庭应只是一个长

期、复杂的进程第一步。他的代表团认为，如果将

成立法庭与一项能够在整个前南斯拉夫维持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合适的全面和平计划密切联系在一起，

将是积极的一步。他的代表团认为，设立法庭是促

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手段。594 

巴基斯坦代表认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发生了“族裔清洗”、种族灭绝以及其他令人发指

的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罪行，目的是为了争

夺领土，蓄意消灭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权会员国的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他的代表团希望设立该法

庭将有助于制止这类罪行，促使侵略者撤离通过武

力占领的领土，全面恢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

统一、领土完整和主权。巴基斯坦认为刚才通过的

决议是万斯-欧文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完全属于

其范围。发言者还指出，国际社会应当制止侵略，

令侵略者退出通过武力和“族裔清洗”占领的所有

领土，并恢复国际合法性。他指出，安全理事会需

要为此迅速采取进一步适当的、有效的强制行动。

巴基斯坦代表团不能接受侵略行为、武力和“族裔

清洗”造成的既成事实，即使不是明示的也不能

592 同上，第23-26页
593 同上，第26-28页。
594 同上，第28-31页。

接受，因为那样将给文明世界开创一个危险的先

例。595 

中国代表指出，考虑到前南斯拉夫的具体情况

以及恢复及维持世界和平的紧迫性，中国代表团对

刚才通过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但是，他提醒说，不

应将此理解为赞同所采取的法律方式。中国一向认

为，为了避免开创滥用《宪章》第七章的先例，对

以根据第七章通过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手段设立国际

法庭，应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国代表团的一贯立场

是，应通过缔结一项条约的方式设立国际法庭，从

而为法庭及其有效地运作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另

外，刚刚通过的法庭规约是一项法律文书，具有国

际条约的属性，涉及复杂的法律和财政问题。这项

规约应当只有在主权国家通过谈判缔结并经各国立

法机构依照本国法律批准之后才能生效。因此，以

通过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方式来通过一项赋予法

庭优先管辖权和专属管辖权的规约不符合国家司法

主权的原则。安全理事会通过一项援引第七章的决

议来通过国际法庭规约，意味着联合国会员国为了

履行其根据《宪章》承担的义务必须实施该规约。

而这将引起许多理论及实践上的问题和困难。为

此，中国一直持保留意见。简言之，中国代表团强

调以现在这种方式成立的法庭只能是一种临时安

排，只适合前南斯拉夫的特殊情况。这不应构成一

个先例。596 

巴西代表指出，关于安全理事会成立一个国际

法庭的提议带来了复杂且绝非无关紧要的法律困

难，他的代表团对其中许多困难的解决方式都不满

意。只是考虑到前南斯拉夫“独特的、格外严重的

情况”才决定了巴西对刚刚通过的决议的投票。不

应将巴西的赞成票理解为全面赞同成立法庭或法庭

法规所采取的法律程序。发言者认为，还应提请大

会注意此事。巴西政府已在安理会通过第808(1993)
号决议时发表了对主要法律问题的意见。特别是，

巴西认为设立法庭的最合适、最有效的办法是缔结

一项关于设立临时国际刑事管辖权并载有其权限的

公约。巴西不赞成通过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方式

设立法庭，因为这种做法带来一系列涉及宪章赋予

安理会的权力和权限的重大法律问题。巴西代表团

595 同上，第31-32页。
596 同上，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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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刚才通过的决议旨在处理一个具体、独特的情

况，达到一个特定目的：将那些对前南斯拉夫境内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绳之以法。因

此，无论是所通过的决议还是规约，都不是为了建

立国际法新规范或程序。巴西代表指出，安理会通

过这项决议并不意味着安理会建立或声称制定国际

人道主义法。相反，是由法庭负责适用现行国际人

道主义法。最后，发言者指出，为了使法庭能够有

效地开展工作，需要所有国家给予充分合作。这是

源自刚刚通过的决议的一项明确的义务。597 

西班牙代表指出，法庭规约还可改进。不过，

西班牙因为如下原因而更愿意全部保留秘书长提议

的形式。第一，结合秘书长报告中对各条款的解释

来理解规约可能有助于澄清一些问题。法庭在起草

议事规则及开始司法活动的时候，可就其他问题做

出澄清。另外，要实现恢复前南斯拉夫境内和平这

个目标，必须及时采取行动，而为了一项满足各项

确保实现和平的基本先决条件的规约进行长时间

的、详细的讨论，可能会影响这个目标的实现。尽

管规约里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明确规定，但是法庭显

然是一个独立机构，而这样的独立性与法庭作为安

理会附属机构这种形式上的特点绝对相符，正如国

际法院与联合国行政法庭及其与大会的关系所证明

的那样。第二，法庭是一个依法履行职责的中立机

构。其管辖权范围包括前南斯拉夫全境以及冲突所

有各方的行动。第三，为了使法庭有效地履行职

责，必须规定根据《宪章》第七章各国有义务与法

庭合作。这项义务意味着有责任颁布任何可能需要

的国内立法措施。这项义务的一个格外重要的特点

是，国际法庭优先于本国法庭。最后，该决议成立

了一个临时机构，其管辖权不仅在地理和时间上都

是有限的，而且在实质上也是有限的，只限于适用

现行国际法。实际上，设立该法庭的目的不是为了

建立新的国际法或者改变现行国际法，而是为了确

保国际法得到遵守。598 

主席以俄罗斯联邦代表的身份发言，指出他的

代表团赞成设立该法庭，认为可通过这种司法手段

恢复国际合法性，恢复国际社会对正义和公理必胜

的信念。这就是安全理事会为什么根据《宪章》承

597 同上，第34-37页。
598 同上，第38-41页。

担了执行刚才通过的决议所载包括设立法庭在内的

适当的具体措施的责任。俄罗斯代表团支持该法

庭，但是认为本国法庭不应因该机构而被废除或被

取代。发言者还进一步指出，设立该法庭，除了具

有重大司法意义之外，还是国际社会采取一项重要

的政治行动，既起到预防作用，又促进了该区域恢

复和平。599 

1993年8月20日(第3265次会议)决定： 

第857(1993)号决议

1993年8月20日，安理会举行第3265次会议，继

续审议该项目并将题为“建立法官候选人名单”的

分项列入议程。通过议程后，主席(美国)提请安理

会成员注意在安理会事先磋商过程中拟定的决议草

案案文600 以及对现行草案案文提出的修改案文。

随后，经口头修订的暂定决议草案被付诸表决

并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857(1993)号决议，全文如

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93年2月22日第808(1993)号和1993年5月25日第

827(1993)号决议，

决定审议秘书长在1993年8月16日以前收到的国际法庭法

官的提名人选，

按照国际法庭规约第13条制定以下候选人名单:

Georges Michel ABI-SAAB先生(埃及)

Julio A . BARBERIS先生(阿根廷)

Raphaël BARRAS先生(瑞士)

Sikhe CAMARA先生(几内亚)

Antonio CASSESE先生(意大利)

Hans Axel Valdemar CORELL先生(瑞典)

Alfonso DE LOS HEROS先生(秘鲁)

Jules DESCHENES先生(加拿大)

Jerzy JASINSKI先生(波兰)

Heike JUNG先生(德国)

Adolphus Godwin KARIBI-WHYTE先生(尼日利亚)

Valentin G . KISILEV先生(俄罗斯联邦)

Germain LE FOYER DE COSTIL先生(法国)

599 同上，第43-46页。
600 S/2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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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Haopei 李浩培先生(中国)

Gabrielle Kirk McDONALD女士(美利坚合众国)

Amadou N'DIAYE先生(马里)

Daniel David Ntanda NSEREKO先生(乌干达)

Elizabeth ODIO BENITO女士(哥斯达黎加)

Hüseyin PAZARCI先生(土耳其)

Moragodage Christopher Walter PINTO先生(斯里兰卡)

Rustam S . SIDHWA先生(巴基斯坦)

Ninian STEPHEN爵士(澳大利亚)

Lal Chan VOHRAH先生(马来西亚)

1993年10月21日(第3296次会议)决定： 

第877(1993)号决议

1993年10月21日，安理会举行第3296次会议，

继续审议该项目并将题为“任命检察官”的分项列

入议程。通过议程后，主席(巴西)提请安理会成员

注意在安理会事先磋商过程中拟定的一项决议草案

的案文。601 

随后，该决议草案在安理会未经表决获得通

过，成为第877(1993)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93年2月22日第808(1993)号和1993年5月25日第

827(1993)号决议，

考虑到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规约第16条第4段，

审议了秘书长提出的由拉蒙·埃斯科瓦尔·萨洛姆先生

担任国际法庭检察官的提名，

任命拉蒙·埃斯科瓦尔·萨洛姆先生为国际法庭检察

官。

1994年7月8日(第3401次会议)决定： 

第936(1994)号决议

1994年7月8日，安理会举行第3401次会议，继

续审议该项目以及题为“任命检察官”的分项目。

通过议程后，主席(巴基斯坦)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

在安理会事先磋商过程中拟定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案

文。602 

601 S/26608。
602 S/1994/805。

随后，该决议草案在安理会未经表决获得通

过，成为第936(1994)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93年2月22日第808(1993)号和1993年5月25日第

827(1993〉号决议，

考虑到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规约第16条第4段，

审议了秘书长提名理査德·戈德斯通先生担任国际法庭

检察官一事，

任命理査德·戈德斯通先生为国际法庭检察官。

1994年7月25日决定： 

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1994年7月14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603 

中转递了联合国与荷兰之间关于起诉应对1991年以

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

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总部地点的协议的副本，并要

求安全理事会确认这些安排可以接受，并确认海牙

被确定为法庭所在地。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其1994年7月25日的信604 中告

知秘书长：

谨述及你1994年7月14日的信，其中附有联合国与荷兰王

国达成的关于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总部地点的协议

及租用海牙Churchillplein 1号的协议的副本。

谨告知你，根据1993年5月25日安全理事会第827(1993)
号决议第6段并在不影响大会审议这些安排的情况下，安全理

事会认为联合国与荷兰之间的安排是可以接受的。安理会确

认海牙被确定为法庭所在地。

1994年9月23日决定： 

安全理事会主席给秘书长的信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其1994年9月23日的信605 中告

知秘书长：

安全理事会1993年5月25日第827(1993)号决议通过的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27条规定，被国际法庭判处徒

刑的被定罪者，将在国际法庭从向安全理事会表示愿意接受

已定罪者的国家名单中指定的国家服刑。秘书长向安理会提

交了关于国际法庭规约的报告，其中建议安理会做出适当的

安排，以获得各国关于愿意接受被定罪者的表示。将向国际

603 S/1994/848。
604 S/1994/849。
605 S/1994/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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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书记官长传达上述信息，以供其编制一个执行判决国家

名单。

谨代表安全理事会请你协助安理会从各国获得这类表

示。

F .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 

参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

     初步程序

1993年4月28日(第3204次会议)的决定： 

第821(1993)号决议

在1993年4月28日第3204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

把题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参

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的项目列入议程。在

议程通过后，主席(巴基斯坦)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

法国、西班牙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

的决议草案案文，606 并宣读了对决议草案的临时修

改意见。他还通知安理会成员说，美国已作为提案

国加入该决议草案。

经临时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随后提付表决，以

13票对0票，两票弃权(中国，俄罗斯联邦)获得通

过，成为第821(1993)号决议，全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1991年9月25日第713(1991)号决议和其后所有有

关决议，

认为以前称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已不

存在，

回顾其1992年5月30日第757(1992)号决议，其中注意

到“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提出的自动维持

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要求没有

得到普遍接受”，

又回顾其1992年9月19日第777(1992)号决议，其中建议

大会决定：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应申请在

联合国的会籍，并不得参加大会的工作，

还回顾大会1992年9月22日第47/1号决议，鉴于收到了

1992年9月19日安全理事会的建议，认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塞尔维亚和黑山)不能自动维持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

和国在联合国的会籍；因此决定：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

维亚和黑山)应申请在联合国的会籍，并不得参加大会的工

作，

又回顾安理会第777(1992)号决议决定在大会第四十七届

会议主要工作结束之前再审议此案，同时安理会成员在1992

606 S/25675。

年12月同意继续不断审查第777(1992)号决议的主题事项，并

于稍后日期再予以审议，

1 . 重申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不能自

动维持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会籍；因

此建议大会：继其第47/1号决议所作各项决定，决定南斯拉

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不得参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的工作；

2 . 决定在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结束之前再审议此案。

中国代表在表决后发言时回顾说，中国代表团

一贯主张，原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均应在联合国占有

自己的席位，不应轻易排除任何一国。中国代表团

认为，刚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过渡性安排。它希望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席位问题能获得妥善解决，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能够在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所

属机构中占有自己的位置。607 

美国代表发言说，美国代表团对刚通过的决议

投了赞成票，因为美国继续认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

国提出的获得在各国际组织的会籍的要求在法律上

是无效的。只有当塞尔维亚和黑山符合《联合国宪

章》的标准时，美国才会支持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申请加入联合国。因此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必须表

明它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表示它愿意充分

遵守《宪章》第七章及安理会各项决议。贝尔格莱

德当局必须停止其对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支持和对在

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侵略的支持。608 

巴西代表回顾说，巴西代表团在大会去年9月审

议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问题时已表示

了对该问题的看法。巴西仍然确信有关会员国的接

纳、参加、终止或驱逐的问题影响到各国与本组织

有关的最基本权利，因此应极其认真和谨慎地加以

处理，铭记严格遵循《宪章》的根本需要。只有在

特殊情况下，如前南斯拉夫领土，特别是波斯尼亚

和黑塞哥维那的局势不断恶化，才能证明有理由采

取特殊性质的措施。巴西投票赞成刚通过的这项决

议，希望表示它支持安全理事会旨在制止前南斯拉

夫领土上冲突的紧迫努力。609 

俄罗斯联邦代表指出，俄罗斯代表团在就刚通

过的决议进行表决时弃权，因为俄罗斯反对再采取

607 S/PV .3204，第3-6页。
608 同上，第6-7页。
609 同上，第7-8页。


